“好年华 聚福州”人才购房补贴发放业务容缺受理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码                      ，现申请办理《“好年华 聚福州”人才住房保障办法》（以下简称“保障办法”）中人才购房补贴发放业务，因                                ，申请容缺受理。现就发放业务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所作承诺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已经知晓需要补正的材料和时限；
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有效；
在容缺补正时限（购房全款缴清后的3个月）内提交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愿意承担违反承诺所造成的损失和法律责任，如果本人在承诺期限内不能补正全部材料或所补正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市国有房产中心有权终止受理购房补贴兑现申请，由此造成的相应法律后果和责任均由本人自行承担。
承诺人（签字捺印）：         

日期：
   年    月    日   
